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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公司发生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

规则”）和《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

独立董事，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召开之前，收到了公司

关联交易有关事项的相关材料，并听取了公司有关人员的专项汇报，

经审阅相关材料，现发表事前书面意见如下： 

 一、交易事项内容及性质  

（一）关于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委托贷款业务的事

项 

公司持有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2.33%股权，通过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资金业务平台，办理公

司系统的存款、贷款、票据等结算业务和融资业务。截止2018年6月

30日，公司在财务公司结算户上存款余额为107,369万元，中长期贷

款余额为121,200万元，委托贷款62,500万元。预计2018年度公司在财

务公司结算户上新增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的委托贷款额度。 

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同受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十章之规定，本公司与财务公司属于受同一法人控制的关联

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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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受白山热电、通化热电委托从港口采购煤炭的事项 

根据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吉林省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吉林能投”）2018 年所签委托管理协议，公司所属燃料分公司代白

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白山热电”）采购燃料，预计 2018

年 9-12 月受托采购金额不超过 17,500 万元；代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通化热电）采购燃料，预计 2018 年 9-12 月受托采

购金额不超过 17,000 万元。 

公司与白山热电、通化热电同受吉林能投控制，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公司与白山热电、通化热电属于受

同一法人控制的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一）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委托贷款业务的关

联交易事项 

1.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在金融业务方面进行了广泛

合作，收效显著。通过其资金结算平台，有利于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降低了财务费用。 

2.本次关联交易的影响 

公司作为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股东，由国家电投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提供相关金融服务，利用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平

台，提高公司资金的管理水平及使用效率，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

成本，促进公司的发展。 

3.本次关联交易尚待履行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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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需要经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在关

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情况下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  

4.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办理存款、贷款业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

次会议审议。 

（二）关于受白山热电、通化热电委托从港口采购煤炭的事项 

1.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燃料采购环节纳入公司专业化的统一管理是公司实施燃料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于公司专业化、规模化采购优势，可以有效地

降低受托管理资产的燃料采购成本和管理成本。 

2.本次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项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对地方煤炭市场价格的平抑，扩大公司

规模化采购优势，降低煤炭采购价格，有效控制燃料成本支出，对公

司今后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有利影响。 

3.本次关联交易尚待履行的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需要经过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并在关联董事回避

情况下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  

4.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将《关于受白山热电、通化热电委托

从港口采购煤炭的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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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签字页 

 

 

独立董事：   韩景利        于  莹        王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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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